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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人事服務簡訊           115年3月 

電話：(05)2717192-3(一組)  電話：(05)2717196-7(二組)     傳真：(05)2717195  

網址：https://website.ncyu.edu.tw/personnel 

 

 

1. 教育部 115 年 2 月 13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54200084D 號函轉知，「教育人員留職

停薪辦法」第 4 條、第 5 條、第 8 條，業經教育部於 115 年 2 月 13 日以臺教人

(三)字第 1154200084A 號令修正發布，相關內容請逕至人事室網頁/人事法規項下

查閱。 

2.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15 年 2 月 23 日公告，有關行政院出版之《聯合國人權條約

機構平等與不歧視個人申訴案例彙編》電子書，歡迎各機關參考運用一案，相關

內容請逕至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電子佈告/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面對生活中的性別違建，今天開始不再視而不見 

【本文摘自臺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性平星期六】        

    如果把公民社會想像成一座城市，那麼「性別不平等」就像是散落其中的各種違

建，充斥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 

    性平星期六系列講座第 38 場，我們邀請到曾擔任法律白話文運動網站主編、現

為「挑興文化」人文法律線主編的王鼎棫，和我們一起從日常案例出發，練習理解、

拆解生活中的「性別違建」，並思考如何一起打破它。 

    台灣的市容有很多違建，卻很難說拆就拆。許多人在違建裡生活多年，就算不是

住在違建裡的人，也早就對這些現象視而不見。而性別不平等的狀況其實也很類似，

雖然多數人並不喜歡偏見與歧視，但在長時間的社會運作中，卻也不知不覺學會把它

們視為理所當然。 

https://website.ncyu.edu.tw/personnel
https://website.ncyu.edu.tw/personnel/Subject/Detail/235047?nodeId=34705
https://www.dgpa.gov.tw/information?uid=2&pid=12883
https://tgeea.org.tw/gender-perspectives/4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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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詢問老一輩的人，多半會認同現代社會風氣比過去開放許多，例如女性的社會

地位提升，受教育的機會也更為普及；但對許多年輕人來說，性別不平等仍然像違建

一樣無所不在。於是也有人開始懷疑，這個社會真的已經平等了嗎，還是只是我們太

習慣與這些問題共存？ 

    從大學校園裡的仇女風氣、網路世界中的數位性別暴力、政治人物對女性外貌的

貶抑言論，到制度設計對不同性別造成的差別影響，王鼎棫提醒聽眾，「性別違建」

並非特定世代的產物，而是持續運作的結構問題。這些我們習以為常的法律、文化和

性別角色背後，很多並不是自然形成，而是跟社會如何分配權力有關，如果要翻轉的

話，就要先看見社會建構的軌跡。 

    接著，王鼎棫以西蒙波娃的名言「女性不是生成的，而是形成的」，以及馬克思

的「下層結構與上層結構」理論，說明性別違建的形成如何受到結構的影響。 

    在馬克思的理論中，社會就像一棟房子，下層的地基（經濟基礎）會影響上層的

建築。當一個社會的經濟和權力結構長期不平等，上層建築就會發展出一套看看似合

理，但其實是在粉飾太平的規則。以性別議題來說，如果下層結構長期是男性掌握資

源、女性負責照顧和家務，上層建築就很容易出現「男主外、女主內」、「女性比較

適合照顧人」的觀念。久而久之，這些說法就會被當成天生的差異，加劇性別的刻板

印象。 

    在釐清性別違建的問題來源後，王鼎棫進一步說明，所謂的「歧視」，並非是單

純的「不喜歡」或「討厭」，而是一種建立在優越感之上的控制與支配過程。像是異

性戀貶低同性戀，或是瘦的人嘲笑胖的人，看似是個人態度，實則牽涉到誰才被視為

「正常」、誰被認為比較低一等。 

    王鼎棫也整理了歧視的不同形式，例如：帶有攻擊性的「敵意型性別歧視」，或

是表面上出於保護、實際卻限制選擇的「親善型歧視」，還有看似中立實則排斥特定

群體的「間接歧視」。 

• 敵意型性別歧視：認為女性升遷或錄取，是因為「性別加分」、「靠外貌」而

被否定專業能力。 

• 親善型性別歧視：不讓女性排大夜班、懷孕就強制停工，理由是「怕女性太累

或不安全」。 

• 間接歧視：某公司要求「擔任科長 5 年以上才能被提名董事」，看似一視同

仁，但檯面下以婚育為理由，刻意不讓女性晉升科長。 

    要打破這些性別違建，並不是只靠改變個人態度就夠了。王鼎棫指出，發現問題

的第一步，就是練習辨識深植其中的「文化糾結」，例如以男性為主的家庭分工，如

何體現了性別的權力結構。 

    那麼，接下來要如何具體打破這些違建呢？王鼎棫舉了一些性別、人權相關的修

法案例，說明「從文化、規範來，也可從文化、規範去」。 

    例如，過去民法曾規定，夫妻結婚後的住所由丈夫決定，女性幾乎沒有選擇空

間，直到司法院釋字第 452 號指出，這樣的規定忽略了女性的居住與工作權，違反

性別平等原則，才促成後續修法。又如更早期的法律中，子女監護權原本一律優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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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父親，司法院釋字第 365 號則明確指出，單以性別作為監護權歸屬的判斷標準，

不符合憲法保障的平等原則，監護權應回到兒童最佳利益來判斷。王鼎棫藉由這些案

例提醒，法律並非中立不變，而是深深反映當時的文化價值。 

    在個人層次的努力之外，當議題能量累積到一定程度，我們也能向政治或司法部

門提出挑戰，透過法令修正，鬆動原本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文化想像，用更快的速度推

動結構性的改變。 

    講座最後，王鼎棫也提醒大家「書本的法律」與「運作的法律」之間的不同。法

律的修正，確實能為社會帶來改變，但制度能否真正發揮作用，仍仰賴人們在日常生

活中的選擇與行動相互配合。若沒有把平等價值實踐於生活之中，再進步的法條，也

只會停留在紙上。 

    拆除性別違建，如同性別平等教育的推動，或許不會一夕完成，但我們的每一次

選擇，都可能是鬆動結構的一小步。讓我們一起持續前進！ 

 

 

 

健康隠疾被同事傳述,傳述者是否有違法之虞? 

【本文摘錄自法律百科/吳沂蓁】    

    在同一辦公室中，張三向李四、王五等人講述其主管趙六不欲他人所知悉之病

情，然事後為趙六得悉，造成其困擾；請問張三之行為是否有違法之虞？ 

    提問中張三的行為可能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也可能構

成刑法誹謗罪。以下簡單介紹可能涉及的法律規定，如有個案需求，建議您尋求專業

律師的協助。 

一、傳述他人的隱疾，是否違反個資法？ 

(一)「個人資料」與「特種個人資料」 

    為了保障人民的人格權（隱私權），個資法規範公務機關及非公務機關（例如自

然人、企業）蒐集、處理、利用個人資料的行為。個人資料，指的是自然人的姓名、

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職業、病歷、聯絡方式

等，以及其他可以直接或間接識別特定個人的資料。只要依據個資法的規定，原則上

可以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然而，由於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

查、犯罪前科具有高度敏感性，如果被任意蒐集、處理或利用，恐怕會對當事人造成

難以彌補的傷害，因此這些「特種個人資料」（以下簡稱「特種個資」）受到個資法

更高程度的保護，除非有法定的情形，否則不可以蒐集、處理或利用。 

https://www.legis-pedia.com/QA/question/3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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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隱疾」是否屬於特種個人資料？ 

    依照個資法施行細則，前述所稱「醫療事項」，應指病歷及其他因醫師或醫事人

員診察、治療而產生的個人資料。有法院實務認為，透過傳述而得知他人罹患疾病之

資訊，屬於醫療事項。而「傳述」屬於個資法所稱「利用」行為。因此，除非當事人

自行公開，或有其他法定情形，否則不得在未經當事人同意之下，將當事人罹患的疾

病傳述於他人。 

(三)違法利用特種個資，可能面臨的法律責任 

1.民事責任 

違法利用他人的特種個資，使他人的人格權受到侵害，需要負損害賠償責任。如果被

害人無法舉證說明實際損害，可以請法院依據個案情況，就每個事件酌定5百元至2萬

元的賠償金額。 

2.刑事責任或行政責任 

    如果是為了自己或他人不法的財產利益，或是想要損害他人的利益，而違法利用

特種個資，且足以造成他人的損害，將構成「侵害個資罪」，而面臨最高5年有期徒

刑，及最高100萬元的罰金。 

不過，如果違法利用特種個資，並非出於獲取不法財產利益，或損害他人利益的目

的；或是行為不足以造成損害，雖然不構成侵害個資罪，仍會被主管機關處5萬至50

萬元的罰鍰。 

二、傳述他人的隱疾，是否構成刑法誹謗罪？ 

(一)刑法誹謗罪 

    誹謗，是指披露、揭發、宣傳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如果誹謗者能夠證明誹謗

的內容為真實，原則上法律不罰，但如果該事實只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仍會

成立誹謗罪。 

(二)傳述他人的隱疾，是否貶損他人的人格評價？ 

    誹謗罪是否成立，其中有一個條件是誹謗內容要確實降低他人在社會上的人格評

價。至於傳述他人的隱疾，是否會降低他人的人格評價，參考過去相關判決，法院可

能因疾病的性質而有不同的認定。 

    過去有實務案例，被告在網路上指稱當事人得過「菜花」，法院認定此誹謗內容

足以貶損他人的人格評價；但也有實務案例，被告揭發當事人罹患「焦慮症」、「憂

鬱症」之事實，法院認為罹患焦慮症、憂鬱症並非當事人所願意，依照社會通念，其

他人並不會因為得知當事人罹患疾病而對其人格有負面的評價，因此不構成誹謗罪。

所以提問人的問題，需要法院依據個案情節加以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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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頒獎典禮晚會會場使用的場刊（說明節目內容、流程），都會

使用相關圖片、文字，由於並未涉及販賣行為，是否免受著作權法限

制? 

【本文摘錄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  

    於表演、頒獎典禮晚會會場所使用的場刊中利用他人的圖片、文字，係屬

於以印刷、複印的方法重製的行為，例如將表演歌曲的歌詞全文刊印，原則上

應徵得著作財產權人同意後，始能利用，與該場刊究係有價販賣還是免費贈送

無關，只有在特定利用情形，利用情節輕微，例如在合理範圍內的引用，始能

主張合理使用，不須徵得同意。（個人資料保護法§3Ⅰ-5、§52） 

 

 

  

  

 

 拒絕開工情緒低氣壓！醫教「3天回春法」按 2穴位秒充電速收心 

【本文摘錄自早安健康/周宗翰中醫師站】 

    年假結束，不少上班族與學生族群陸續出現渾身疲倦、腦袋昏沉、食慾紊亂、睡

眠品質下降、提不起勁，甚至情緒低落等情況。明明沒有感冒或其他明顯疾病，卻怎

麼休息都覺得不夠。 

    對此，初鳴堂中醫診所周宗翰中醫師指出，這類現象在中醫屬於典型的「春節休

假症候群」，並非單純意志力不足，而是長假期間飲食與作息失衡，導致氣血運行與

臟腑功能暫時紊亂。 

 

年假後疲憊不堪？大魚大肉、作息顛倒、脾虛濕困、傷心肝成元凶 

    周宗翰醫師表示，根據《黃帝內經》所言：「脾為後天之本。」春節期間大魚大

肉、甜食零嘴與飲酒頻繁，最先受影響的往往是脾胃。脾主運化，負責將食物轉化為

氣血，一旦飲食過量或過於油膩甜膩，容易造成脾虛濕困，導致濕氣內生。臨床上常

見患者自述「頭重如裹、四肢沉重、精神不濟」，正是濕困中焦的典型表現。 

    此外，假期熬夜、作息顛倒，也會耗傷心血與肝血。中醫認為「肝藏血、心主神

明」，當血不足以濡養心神與筋脈時，便容易出現睡眠不穩、淺眠多夢、白天注意力

不集中與情緒波動。周宗翰醫師強調，放假若過度放縱，身體節律被打亂，恢復自然

需要時間。 

 

 

https://www.tipo.gov.tw/tw/copyright/766-4819.html
https://edh.tw/articles/QQrBG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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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後把握「三天回春期」！三階段重啟身體氣機、促代謝 

    針對年後調養，周宗翰醫師提出「三天回春期」概念，協助身體逐步重啟，而非

強迫立即滿載運轉。 

第一階段為「化濕醒脾」 

    年節厚重飲食後，體內多半累積濕濁與食積，此時調養重點在「輕」而非

「餓」。建議早餐可選擇山藥粥、薏仁粥等溫熱流質，午餐七分飽，避免油炸與冰冷

食物。下午三至五點膀胱經運行時段，可快走二十分鐘至微微出汗，促進氣機流動與

濕氣代謝。當脾氣恢復運作，人自然不再昏沉。 

第二階段為「調肝理氣」 

    從過年熱鬧氛圍轉入工作節奏，心理落差往往比身體更難適應。肝主疏泄，調節

情緒與壓力，若肝氣鬱滯，易出現煩躁、倦怠與逃避心理。建議早晨起床後伸展胸脅

五分鐘，並按壓足背第一、二趾間的太衝穴，以及手部虎口處的合谷穴，每穴約三分

鐘，有助氣機舒暢。晚間避免長時間滑手機，讓肝血得以回歸與修復。周宗翰醫師指

出，這階段的核心不是追求效率，而是讓氣機回到「順」的狀態。 

第三階段則是「養心安神」 

    不少民眾在年後第三天出現所謂「假性失眠」，明明身體疲倦卻難以入睡。中醫

認為此為心神未歸所致。建議晚間十一點前入睡，把握子時養膽時段；睡前以溫熱水

泡腳十五分鐘，促進血液循環；亦可適度飲用百合蓮子茶，以養陰安神。當心神安

定，陽氣方能穩定升發，精神自然恢復。 

    周宗翰醫師提醒，真正的恢復並非在年後第一天就逼迫自己全速前進。春季五行

屬木，重在生發，如同種子發芽，需要溫度、節律與時間。若忽略身體訊號，勉強支

撐，反而可能使疲勞延長，甚至誘發腸胃不適或情緒障礙。 

    他強調，「休假症候群不是懶散，而是節律失衡。」透過調脾胃、疏肝氣、養心

神三步驟，給自己三天緩衝期，是為了讓氣血重新上軌道。當身體節律恢復，精神與

專注力自然回來，工作效率反而更穩定持久。 

   周宗翰醫師呼籲，年後若疲倦超過一至兩週仍未改善，或合併嚴重失眠、腸胃不

適與情緒低落，應尋求專業醫師評估，以免小失衡演變為長期健康問題。春天是萬物

生長的季節，也是調整體質、重整生活節奏的最佳時機。適度給自己一段「回春期」，

不是偷懶，而是為了走得更遠。 

 

 

(本校員工協助方案專區連結) 

       

《財富自由心理學》：你賺的不是錢！？重新建構金錢與幸福的底層邏輯           

【本文摘自哇賽心理學/蔡宇哲】 

https://website.ncyu.edu.tw/personnel/Node/Nodes?nodeId=48485
https://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93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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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嚮往著財富自由的人生嗎？只要有足夠的金錢，就能享受財富自由嗎？ 

在各種討論中，財富自由常被視為解決問題的終點，好像只要達成這個目標，人生就

能走向圓滿。然而，心理學提醒我們，不同需求的滿足，會帶來不同層次的感受。 

    就讓心理學博士蔡宇哲與財務管理專家郝旭烈，從心理學結合財務管理的角度出

發，拆解人們對財富自由的想像，陪伴你一起重新思考屬於自己的財富自由藍圖。 

 

賺的是錢，追求的是幸福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財富自由了，假設有花不完的錢財，接下來會想做什麼？ 

多數人的回答其實都很類似。有人說想環遊世界，有人說想去做自己喜歡的事。如果

再把問題往下延伸，靜下心來問自己：為什麼是想去環遊世界？為什麼想做喜歡的

事？ 

    你會發現，這些答案背後指向的，其實都不是錢本身。財富自由、環遊世界、不

用工作，追根究底是為了快樂、為了幸福。換句話說，你真正想要的，並不是財富本

身，而是幸福與快樂。 

    美國金融投資界傳奇人物查理・蒙格常說：「幸福從來不是擁有得多，而是期待

得少。」這句話之所以有意思，是因為多數人提到查理・蒙格，想到的都是投資、理

財、致富的傳奇故事，但他講這句話時，談的其實是幸福。 

 

有錢能離苦，卻不一定得樂 

    很多人對財富自由都有一個常見的迷思：好像只要財富自由，所有問題就都解決

了，煩惱自然會消失，人生也就會過得幸福快樂。但如果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財富

自由的本質是「離苦」，而不是「得樂」。 

    過去有個國際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在評估幸福指數時，在調查中曾提出一個有趣的

問題：你家裡有幾個馬桶？乍看之下，馬桶數量似乎和幸福沒有直接關係，但進一步

思考就會發現，如果一個家庭有五個人，卻只有一個馬桶，早上起床時很容易因為生

活不便而產生摩擦與爭吵。 

    生活的基本條件不足，確實會帶來實際的痛苦。反過來看，如果只有兩個人，卻

有五個馬桶，幸福感並不會因此大幅提升。也因此，對財富自由的想像，若停留在

「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就如同像童話故事般，忽略了現實中其他層面。 

    回到最根本的問題，對多數人而言，最稀缺的資源不是金錢，而是時間；而比時

間更重要的，則是注意力。把有限的注意力，用來創造價值，讓生活產生更多餘裕。

而這一切的根源仍然是自我覺察，越能夠瞭解你的價值在哪裡，就越能安排自己的方

向。 

 

若人生只剩下錢，還算是財富自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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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只顧賺錢，忽略了其他的人生面向，那其實是得不償失的。因為真正的生

活，不該只是這個樣子。把人比喻成一台車的話，那有四個輪子必不可缺：有錢、有

閒、好健康、好關係。 

    當你總是聚焦在其中一個輪子，忽略了其他輪子的運作。即使賺到了很多錢，失

去的，往往是最難補救的。比如健康，一旦失去健康，你根本沒有能力再去賺錢。當

你擁有健康的時候，你會有很多煩惱；當你沒有健康的時候，你只剩下一個煩惱。 

    在追求財富的過程中，物質確實很重要，只是未必需要以「越多越好」作為人生

目標。生活當中除了賺錢、除了物質以外，還有很多可以帶來幸福的事情，還有很多

同樣重要的事情。 

 

財富自由：要財富，更要自由 

    真正的財富自由，不在於累積了多少錢，而在於是否感覺到自己是自由的。如何

看待金錢、使用金錢，讓生活過得更有餘裕，這才是最重要的。 

    從金錢、財富自由出發，最後談的其實都是心理學。建立正確的金錢觀、理財

觀、投資觀，別忘了還有人生觀。因為觀點會決定行動，真正的關鍵，是讓財富、自

由、健康與關係能夠一起兼得。 

 

 

   

對抗壓力有管道 

衛福部安心專線 1925 

生命線專線 1995 

張老師專線 1980 

本校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 05-2732439 

嘉義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05-2255155#46 

嘉義縣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05-2267588(民雄) 

本校職場霸凌申訴專線 05-2717196 

本校教職員性騷擾申訴專線 05-2717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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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異動名單 

單位 職稱 姓名 異動情形 生效日期 

動物科學系 教授 吳○勳 新進 1150201 

科技管理學系 副教授 陳○淳 新進 1150201 

應用化學系 副教授 陳○昌 新進 1150201 

木質材料與設計

學系 
助理教授 曹○文 新進 1150201 

體育與健康休閒

學系 
助理教授 林○丞 新進 1150201 

電機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郭○良 新進 1150201 

農業生物科技學

系 
助理教授 何○鑾 新進 1150201 

植物醫學系 助理教授 吳○彬 新進 1150201 

教育學系 助理教授 謝○佑 新進 1150201 

動物科學系 助理教授 陳○良 新進 1150201 

動物科學系 助理教授 陳○吉 新進 1150201 

應用化學系 專案助理教授 吳○勳 續聘 1150201 

體育與健康休閒

學系 
專案助理教授 詹○華 新進 1150201 

學生事務處 組長 林○龍 單位調動 1150201 

圖書資訊處 秘書 林○韜 單位調動 1150201 

農學院農推中心 契僱組員 林○安 單位調動 1150206 

學生事務處 專案辦事員 陳○馨 離職 1150301 

總務處事務組 技士 侯○廷 調任他機關 1150302 

學生事務處 專案組員 曹○樑 退休 115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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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員工福利服務措施宣導】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辦理各項福利服務措施，係運用公私協力合作機制，

善用民間資源，以不增加政府財政負擔，並採使用者付費原則，協助公教員工

獲取貸款、保險及健康檢查等相關資源，俾提升公教員工之工作效能及家庭生

活品質。 

詳如「公教員工福利服務措施」宣導短片，請點閱觀賞。 

 

https://www.dgpa.gov.tw/information?uid=111&pid=12448

